附件1：
__马克思主义学院 _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
学 科： 马克思主义理论 
	教学：
（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、教学质量；学生指导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）
	主讲2门课，教学质量考核优良。指导研究生3名/3届

	成果：
（包括学术论著质量的要求；获奖情况；专利及转化要求等）
	1. 以第一作者发表国内权威刊物或SSCI或AHCI 2篇; 
2. 出版10万字以上的学术专著1本；
3. 获国家级、省部一二等学术奖（排名前3位）或省部三等学术奖（排名第1位）或省部级教学奖（不作排名要求）1项；
4. 如缺少权威刊物、SSCI、AHCI论文1篇，需增加2篇一级刊物论文；如缺少专著，需增加1本10万字以上且为主编的教材或10万字以上的学术译著；如未获学术或教学奖，需增加1篇一级刊物论文或1部学术著作或近5年内教学考评获3次优秀。

	项目：
（主持国家级、省部级和重大横向等项目的类别、数量及经费等）
	主持国家项目或省部级重点1项，或主持省部级一般项目2项，或30万元以上经费的横向科研项目1项。

	社会服务：
（含校内外服务）
	近5年内参加一定量的校内外服务工作。

	……
	


注：一般要求以学院（系）为单位制定任职条件，部分院系可按大学科制定以体现学科差异。
__马克思主义学院 _副教授职务任职基本条件
学 科： 马克思主义理论 
	教学：
（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务、教学质量；学生指导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）
	主讲1门课，教学质量考核优良。担任研究生德育导师、本科“新生之友”等等

	成果：
（包括学术论著质量的要求；获奖情况；专利及转化要求等）
	1. 以第一作者发表国内权威刊物或SSCI或AHCI论文 1篇，或一级刊物2篇；
2. 发表1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或主编教材或学术译著1部；
3. 获国家级、省部一、二、三等学术奖1项，或省部级教学奖1项，均不计排名；
4.如未获奖，增加国内一级刊物论文1篇，或CSSCI论文2篇以上，或厅级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奖1个，或近5年内教学考评获2次优秀。


	项目：
（主持国家级、省部级和重大横向等项目的类别、数量及经费等）
	主持省部级以上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或主持省部级一般项目1项，或20万元经费以上横向科研项目1项。

	社会服务：
（含校内外服务）
	近5年内参加一定量的校内外服务工作。

	……
	


注：一般要求以学院（系）为单位制定任职条件，部分院系可按大学科制定以体现学科差异。
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（副教授）任职基本条件业绩统计办法
1、 业绩统计年限及起止日期规定
教师申报教授或副教授职务的，业绩统计年限为任现职以来近5年；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育龄女教师，如任现职以来近5年内生育且任职年限超过6年者，业绩统计年限按任现职以来近6年统计。
业绩统计截止日期为申报当年的9月30日。
2、 教学工作量统计规定
教师申报教授或副教授职务的，教学工作量统计年限为任现职以来近5年；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育龄女教师，如任现职以来近5年内生育且任职年限超过6年者，教学工作量统计年限按任现职以来近6年统计。
教学工作量统计截止日期为申报当年的春夏学期。
3、 成果统计规定（包括作者排序、标志性成果等）
教师申报教授或副教授职务的，成果统计以第一作者、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。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国内一级及以下刊物的论文不作统计。一篇论文中有多个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，原则上只计算第一序位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。
4、 项目统计规定（包括国家级、省部级项目等）
指在业绩统计时间范围内立项的项目；级别认定依据社科院和科研院的认定标准。
五、社会服务（包括学术会议、学术团体等）
担任班主任、德育导师、新生之友、社团指导老师、学生社会实践指导老师等公益性活动；参加各级各类学术团体等。
六、业绩统计异议处理规定（包括未定事项、未满足任职基本条件规定但有突出业绩的处理程序等）
教师申报教授或副教授职务的，原则上必须满足学院制定的当年任职基本条件的要求。如不满足任职基本条件但有突出业绩的，申报人须提高详细证明材料，提交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讨论是否具有申报资格。
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。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马克思主义学院
2015年4月15日
